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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干〔2017〕11 号 

   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 
关于陈晓健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

 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 

陈晓健任永嘉县水利局副局长（挂职，挂任至 2018 年 1 月，

挂职期满挂任职务自行免去，不再另行办理免职手续）； 

谷明陆任永嘉上塘中心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（挂职）； 

吴昊任永嘉上塘中心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（挂职）； 

免去陈斌的永嘉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总工程

师（挂职）职务； 

免去金晓波的永嘉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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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）职务。 

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主送：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 

府直属各单位。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 

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28日印发 


